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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部證人保護計畫

❖依共和國法案第6981號(即《證人保護、安全及福利法》) 設立

❖共和國法案第6981號於 1991 年 4 月 24 日通過。

❖旨在透過防止被報復及經濟情況受影響，

鼓勵目擊證人或知悉犯罪者，在法院、準

司法機關或調查機關作證。

(引用自菲律賓司法部網站——

證人保護、安全及福利計畫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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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和國法案第6981號第 3 條規定：

第 3 條，納入計畫之保護對象 – 目睹或知悉犯罪，且已於、正於或

將於任何司法、準司法或調查機關作證者，可納入證人保護計畫：

但應符合以下條件：

a) 其證詞係針對修正後刑法或特別法中類似規定所定義之重大犯罪

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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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續上頁，共和國法案第6981號第 3 條)

b) 其證詞確實可佐證重大爭點；

c) 本人或其二親等內血親或姻親，因其作證而面臨生命或身體受傷之

威脅，或可能遭殺害、強迫、威脅、騷擾或收買，迫使其不作證、作

偽證或迴避作證；

d) 非執法人員，即使係針對其他執法人員作證。然於證人針對執法人

員犯罪作證之情況，可受本法保護之親屬僅限一親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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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續上頁，共和國第6981號法案第 3條)

若司法部於審查申請人及其他相關事實後，認定符合本法及施行細

則規定，則應將申請人納入本計畫，並要求證人簽署宣誓書，詳述

所知悉之犯罪資訊，之後即核發適當的證明文件。依本法目的，納

入本計畫者應稱為證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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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部證人保護計畫

共和國法案第6981號第 4 條規定：

第 4 條，立法調查 (國會調查)之證人 – 於協助立法之

立法調查中，當立法委員會認為有迫切需要證人作證

時，得在證人明確同意之情況下，依立法委員會之建

議，將證人納入計劃之保護對象，惟該等建議須經參

議院主席或眾議院議長 (視情況而定) 核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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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權委員會證人保護計畫

第二卷

規則 19

證人保護計畫

第 1 條 人權委員會 (CHR) 證人保護計畫 ––

CHR 應於於現行政府計畫之外，維護並強

化其獨立之證人保護計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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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權委員會

對於人權侵害與不當對待之調查監督
與人權委員會協助之

準則與程序



第 2 條，CHR 證人保護計畫適用範圍 –
CHR 證人保護計畫適用於涉及人權侵害，且
關鍵證人之生命安全面臨實際、立即或明顯
危險或威脅之調查中案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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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權委員會證人保護計畫

人權委員會

對於人權侵害與不當對待之調查監督
與人權委員會協助之

準則與程序



(續上頁，第 2 條)

本計畫之保護服務與福利，得擴大適用於證
人之家人、監護人或受監護人，惟應證明其面臨
類似的危險或威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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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權委員會證人保護計畫

人權委員會

對於人權侵害與不當對待之調查監督
與人權委員會協助之

準則與程序



第 6 條，得納入 CHR 證人保護計畫之對象 –符合以下各款之一的個人

得納入 CHR 證人保護計畫：

a)人權受侵害且生命面臨實際、立即危險或嚴重威脅者；

b)人權受侵害者之家人或監護人，因與受侵害者之關係和/或知悉或
持有被害人人權受侵害之關鍵資訊、知識或證據，導致其生命面臨
實際、立即危險或嚴重威脅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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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權委員會證人保護計畫



(續上頁，第 6 條)

c)目睹他人之人權受侵害，且有意提供該等資訊者；

d) 經委員會依規則 18 准予豁免被追訴之證人*，且因於委員會作證或
提供證據，使其生命與安全面臨實際或立即危險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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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權委員會證人保護計畫

* 譯註: 《人權侵害與不當對待之調查監督與人權委員會協助之準則與程序》規則18 係關於證人得免於被追訴。

https://elibrary.chr.gov.ph/cgi-bin/koha/opac-retrieve-file.pl?id=59fd833ab3f7cb551fd4a87f688e8d5a


第 1 條，為遭受不當對待之婦女及兒童提供法律扶助 –

不論當事人是否符合資力標準，公設律師辦公室應為遭受暴力之

婦女及其子女提供免費法律扶助。

共和國法案第 9262 號第 13 及 35 條規定，婦女或被害人聲請保

護令/提起民事損害賠償訴訟時，得使用 PAO 服務。若申請人已有委

任律師代理，則 PAO 得代理另一方當事人。(2021年修訂公設律師辦

公室 [PAO]作業手冊第五章第 1 條)

公設律師辦公室 (PAO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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❖簽訂於 2022 年 9 月 19 日，用以補充 2013 年 10 月 9 
日簽署的協議備忘錄 (MOA)。

❖涵蓋對受暴婦女及兒童 (VAWC)、非行兒童 (CICL)、以
及為改善兒童現狀而預計申請收養的當地父母提供法
律扶助。

❖依據此協議備忘錄，希望為自己或子女尋求法律協助
的單親父母為PAO 主要的服務對象，PAO並於社會工作
與發展部的中央辦公室內指派一位值班的公設律師提
供駐點服務。

協議備忘錄：公設律師辦公室及社會工作與發展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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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1條，告訴代理扶助 –

對於遭受酷刑和其他殘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
的待遇或處罰的被害人或利害關係人，人權委
員會 (CHR) 及 公設律師辦公室 (PAO) 應於調查
、監督、提起告訴時，提供法律扶助。
被害人或利害關係人亦得向最近的村里人權行
動中心 (BHRAC) 及非政府人權組織 (NGO) 尋求
協助。

共和國法案第9745號 (2009 年反酷刑法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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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O 被害人協助小組
❖ 設立於 2012 年 7 月 12 日
❖ 服務對象：

• 受暴婦女及其子女；
• 酷刑、屠殺或殺人案件被害人；
• 大規模災難及自然災害；
• 非行兒少及其他類似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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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O 鑑識實驗室

❖ 提供醫學法律及鑑定協助：

• 服務對象：PAO 被害人協助小組之當事人

• 設立於 2010 年 1 月 27 日



PAO 鑑識實驗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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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八位工作人員] 



公設律師辦公室

法律扶助案例：
❖ Bonita Baran – 原家庭幫傭，遭前雇主

虐待直到她右眼失明。

• 此案促成共和國法案第10361號 (家
事勞工法)通過。

• 共和國法案第10361號於 2013 年 1
月 18日通過。

• 在 PAO 協助下，Bonita 在對前雇主
的官司中贏得勝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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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onita Baran 案

❖2017 年 7 月 14 日 – Bonita 的前雇主夫婦因嚴重私行拘禁經判定有
罪，妻子為正犯，丈夫為共犯。

❖2019 年 3 月 7 日 – Bonita 前女雇主 (於 2020 年 6 月 22 日死亡) 遭判
七項重傷及兩項意圖殺人罪。

❖2021 年 6 月 1 日 – PAO 接獲最高法院 2021 年 2 月 10 日判決通知
(G.R. 第 248905 號，Annaliza Marzan and Reynold Marzan versus 
People of the Philippines)，駁回前雇主的上訴。



Bonita Baran 案

❖被上訴的判決 (原判決日期為2019 年 1 月 31 日)，以及上訴法院
2019 年 7 月 29 日 CA-G.R. CR HC 第 10132 號決議，經最高法院改
判後確定，因此：

(1) 針對前女雇主之案件因其死亡而不受理；
(2) 前男雇主遭判定為嚴重違法拘禁 Bonita 之正犯，處三十年以上
監禁。此外，法院判定前雇主應向 Bonita 支付 75,000.00 披索作為
精神損害賠償，75,000.00 披索的懲罰性損害賠償，以及75,000.00 
披索的民事損害賠償。



群星公主號 (M/V Princess of the Stars) 海難

❖PAO –擔任群星公主號海難被害人家屬之律師 (依 2008年
第 439號司法部命令)。船主為 Sulpicio Lines, Inc.公司，
之後改名為 Philippine Span Asia Carrier Corporation (PSACC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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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最高法院勝訴
2019 年 4 月 15 日
• PAO 接獲最高法院裁定重啟針對一名 PSACC 高層主
管刑事過失致死之案件。

• 最高法院認定，司法部的決議可初步證明被起訴的
犯罪事實成立。



群星公主號 (M/V Princess of the Stars) 海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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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續上頁) 
於最高法院勝訴

2019 年 9 月 18 日
• 最高法院駁回 PSACC 針對海運管理局 (MARINA) 撤銷其運輸與客運許可提出之
聲請。

• 因此，撤銷PSACC運輸與客運許可之處分目前仍為有效。



PAO 鑑識實驗室
• 負責群星公主號海難的遺體搜尋與挖掘工作

• 2008 年 6 月 21 日，渡輪於朗布隆省 (Romblon) 西布顏島 (Sibuyan) 聖費南多海
域 (San Fernando) 沉沒。

• 菲律賓海岸巡防隊、Royal Jessan Petromin Resources, Inc. 公司及 PAO 鑑識團隊
尋回：
• 133具遺體 (2010 年)
• 15具遺體 (2011 年 5 月及 7 月)
• 11具身分已確認，交由家屬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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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O 鑑識實驗室在 East Ramon Magsaysay 大學紀念醫學中心 (UERMMMC) 
及馬尼拉 Ospital ng 醫學中心 (OMMC) 等外部病理學家協助下，針對被害

人進行詳盡的鑑識檢驗分析。



刑事 民事

一百五十八
(158) 案

截至 2023 年 7 月 3 日

一百五十四
(154) 案

截至 2023 年 7 月 28 日

登革熱疫苗起訴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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❖指示公設律師將公務行動電話號碼提供給當事人 (PAO 2021 年
第 012 號辦公室命令，2021 年 1 月 26日，主旨：提供固定行動
電話號碼)。

• 更新當事人案件資訊 –儘可能減少實體接觸及外出風險。

新冠疫情期間案件處理方式之調整 (本報告提及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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❖PAO 授權到府拜訪特定特殊需求當事人 (例如

身心障礙者、需要緊急法律扶助但無法親赴辦

公室的老年人)，要求公設律師嚴格遵守正式

發布的衛生安全準則。

• 授權範圍包含案件會議、審前準備、簽署宣

誓書及其他法律文件等 (PAO 2021 年第 053 

號辦公室命令，2021 年 5 月 27 日，主旨：

親自拜訪身心障礙及類似失能的當事人)。

新冠疫情期間案件處理方式調整 (本報告提及者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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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續上頁]



❖公設律師持續透過視訊會議方式出庭及提供法律扶助。

❖經首席公設律師指示，公設律師及工作人員全天 24 小時對當事
人開放通訊管道。

❖視訊通話、電子郵件及電話可供偏遠地區的貧困當事人與公設律
師保持聯絡。

新冠疫情期間處理案件使用的資訊系統及科技工具
(本報告提及者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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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ERSIDA ACOSTA 的法律諮詢 (#PALA)
超越國界外展接觸
當事人及其他人員

(疫情期間及後疫情時代)
公設律師辦公室的

線上直播法律諮詢及宣導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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